附件

[bookmark: _GoBack]《深圳市关于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实施意见 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公开征求社会意见采纳情况表

	单位
	序号
	反馈意见
	采纳情况

	深圳保理协会
	1
	建议将“（四）强化重点领域金融服务。”中“积极推动科技小额贷款公司、科技融资担保、科技融资租赁等创新业务发展，鼓励地方金融组织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多维度的金融服务。”修改为“积极推动科技小额贷款公司、科技融资担保、科技融资租赁、科技商业保理等创新业务发展，鼓励地方金融组织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多维度的金融服务。”
	已采纳。

	
	2
	建议增加“强化产融对接服务”的条款。聚焦“双高双软”“专精特新”和“20+8”产业集群企业，拟定产业集群重点支持企业白名单，组织商业保理等地方金融组织开展产融对接会，为实体企业提供更便捷、更灵活的补充服务，更好地发挥地方新兴金融对本地科技创新的支撑作用。
	已采纳，在“（十九）强化企业库对接服务”部分增加相关内容。



